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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3月本部成立國家考試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

訓用精進平台，邀集教考訓用相關機關、學校及專

業團體人員定期研議，期改善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不

足額情形。

 109年7月1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就政府機關土木工

程相關人力之培育、考用配合、專業訓練、機關留

才誘因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本次會議聚焦於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土

木工程、建築工程、測量製圖等類科辦理情形，期

於前次會議之基礎上，落實會議結論並持續研議、

精進調整。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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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3條：公務人員之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

決定正額錄取人員，依序分配訓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6條：本考試各等別類科依各錄

取分發區年度任用需求擇優錄取，並得視考試成績與需求增額錄取，列

入候用名冊。

 當地方特考某類科考試各錄取分發區錄取人數少於用人機關所提需用名

額時，即為錄取不足額。

 地方特考採分區錄取、分區分發方式辦理，共分為15個錄取分發區，應

考人於報名時即須擇定報考之錄取分發區。各錄取分發區之條件及需用

名額不同，錄取不足額情形較其他考試複雜。

二、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土木工程

相關類科不足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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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錄取不足額？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1510 1523 1502 1229 1084 1119 1092 1081 1090 1129

到考人數 829 859 830 749 638 641 702 690 617 577

需用名額 239 208 288 229 246 234 261 270 238 243

錄取人數 225 150 178 161 170 94 149 190 198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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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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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1698 1545 1204 1076 875 830 767 726 699 665

到考人數 972 896 687 692 524 534 482 429 437 380

需用名額 109 107 118 134 123 144 113 113 139 99

錄取人數 108 107 76 93 86 103 92 80 9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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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 試土木工程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361 314 238 230 196 202 173 194 222 222

到考人數 216 197 142 148 133 135 127 123 132 135

需用名額 41 37 47 57 45 53 57 60 70 61

錄取人數 41 34 39 39 26 40 46 26 4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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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三等考試建築工程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186 153 136 119 121 100 89 75 81 81

到考人數 87 83 74 80 66 74 59 35 55 45

需用名額 11 17 20 29 37 28 23 25 27 34

錄取人數 10 6 11 18 19 14 3 1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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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四等考試建築工程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481 485 485 402 346 365 318 261 267 238

到考人數 306 277 266 254 203 229 223 174 186 148

需用名額 85 78 80 66 49 45 49 50 40 47

錄取人數 85 60 53 37 44 18 25 42 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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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三等考試測量製圖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報考人數 726 681 509 412 360 323 292 257 216 208

到考人數 404 371 303 248 214 202 194 153 131 104

需用名額 57 42 45 33 30 35 32 30 24 35

錄取人數 57 43 45 26 21 22 29 27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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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四等考試測量製圖類科考試辦理情形



 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條第1項：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

未達五十分者，不予錄取。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6條第5項：應考人總成績

達錄取標準者，應予錄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錄取：

一、考試成績有一科為零分。

二、總成績未滿五十分。

三、三等考試建築工程類科之建築設計科目、景觀類科

之景觀與都市設計科目成績未滿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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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取不足額成因
––– 應考人總成績未達最低要求



地方特考採分區考試、分區錄取及分區分發方式，應考人須擇

定一錄取分發區報考，選才範圍受到侷限。

本考試分為15個錄取分發區，各錄取分發區工作環境、競爭發

展等條件及需用名額不同，均可能影響報考人之選擇，致部分

錄取分發區無人報考、到考，或到考人數少於需用名額。

地方特考用人機關均為地方機關，且多為基層之鄉鎮區公所，

任職環境、工作條件及發展較為受限，影響報考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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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錄取不足額成因
––– 選才範圍受到侷限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1630 2169 1686 720 1294 917 435 606 860 925 365 466 157 127 2

到考人數 919 1245 929 420 760 513 227 338 523 580 231 267 104 75 1

需用名額 234 597 195 85 109 212 93 173 170 218 68 177 98 26 1

錄取人數 217 390 184 83 109 155 59 96 123 151 45 53 22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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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三等考試
土木工程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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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四等考試
土木工程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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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1338 1319 1081 571 1140 685 353 477 821 996 350 598 141 154 61

到考人數 748 741 631 347 709 404 202 263 527 655 229 323 111 111 32

需用名額 209 219 81 45 63 118 42 66 57 94 38 77 38 26 26

錄取人數 170 161 78 39 60 79 30 55 54 83 30 48 21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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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三等考試
建築工程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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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300 700 370 96 179 212 93 64 178 47 14 56 27 16 0

到考人數 178 464 215 59 117 134 61 40 112 36 10 37 16 9 0

需用名額 47 183 76 17 27 79 24 14 29 11 1 11 7 2 0

錄取人數 44 120 66 15 20 45 15 11 23 9 1 10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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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210 262 91 47 171 84 44 48 107 31 4 5 6 24 7

到考人數 109 147 56 33 102 47 25 34 57 16 1 4 4 18 5

需用名額 50 75 12 6 18 37 8 15 10 5 1 1 2 4 7

錄取人數 18 20 4 6 14 9 2 5 8 3 0 0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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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四等考試
建築工程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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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三等考試
測量製圖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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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288 343 277 251 374 520 98 224 422 400 131 292 9 17 2

到考人數 172 209 168 151 231 309 64 148 266 265 83 180 7 12 1

需用名額 31 71 30 19 32 86 22 51 84 84 21 50 2 5 1

錄取人數 27 60 23 19 27 56 8 35 55 62 12 26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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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地方特考各錄取分發區四等考試
測量製圖類科報考、錄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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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基宜區 竹苗區 彰投區 雲嘉區 屏東縣 花東區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報考人數 242 257 450 154 527 438 129 258 400 308 134 634 5 26 22

到考人數 148 144 255 92 315 254 74 154 229 184 82 363 3 18 9

需用名額 29 23 31 9 34 49 14 34 33 27 11 57 3 6 3

錄取人數 21 22 26 7 30 44 9 27 24 24 9 47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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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別 高考三級 地特三等 普通考試 地特四等

107

報考 2787 1081 1840 726

到考 1817 690 1341 429

到考率% 65.20 63.83 72.88 59.09

需用名額 331 270 135 113

錄取人數 303 190 136 80

不足額人數 28 80 0 33

108

報考 2856 1090 1850 699

到考 1796 617 1303 437

到考率% 62.89 56.61 70.43 62.52

需用名額 408 238 168 139

錄取人數 410 198 170 95

不足額人數 0 40 0 44

109

報考 2710 1129 1599 665

到考 1770 577 1138 380

到考率% 65.31 51.11 71.17 57.14

需用名額 329 243 207 99

錄取人數 329 191 208 93

不足額人數 0 52 0 6

107年至109年高普考與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辦理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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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別 高考三級 地特三等 普通考試 地特四等

107

報考 730 194 192 75

到考 394 123 134 35

到考率% 53.97 63.40 69.79 46.67

需用名額 125 60 29 25

錄取人數 25 26 16 1

不足額人數 100 34 13 24

108

報考 677 222 176 81

到考 369 132 114 55

到考率% 54.51 59.46 64.77 67.90

需用名額 144 70 39 27

錄取人數 131 49 40 6

不足額人數 13 21 0 21

109

報考 645 222 167 81

到考 371 135 103 45

到考率% 57.52 60.81 61.68 55.56

需用名額 96 61 31 34

錄取人數 36 44 14 4

不足額人數 60 17 17 30

107年至109年高普考與地方特考建築工程類科辦理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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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別 高考三級 地特三等 普通考試 地特四等

107

報考 487 261 389 257

到考 367 174 294 153

到考率% 75.36 66.92 75.58 59.53

需用名額 56 50 18 30

錄取人數 46 42 18 27

不足額人數 10 8 0 3

108

報考 428 267 346 216

到考 339 186 248 131

到考率% 79.21 69.66 71.68 60.65

需用名額 61 40 28 24

錄取人數 62 16 28 6

不足額人數 0 24 0 18

109

報考 390 238 302 208

到考 290 148 218 104

到考率% 74.36 62.18 72.19 50.00

需用名額 63 47 42 35

錄取人數 63 35 42 20

不足額人數 0 12 0 15

107年至109年高普考與地方特考測量製圖類科辦理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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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類科 建築工程類科 測量製圖類科

等別 三等考試 四等考試 三等考試 四等考試 三等考試 四等考試

年度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報考
人數

需用
名額

100 1510 239 1698 109 361 41 186 11 481 85 726 57

101 1523 208 1545 107 314 37 153 17 485 78 681 42

102 1502 288 1204 118 238 47 136 20 485 80 509 45

103 1229 229 1076 134 230 57 119 29 402 66 412 33

104 1084 246 875 123 196 45 121 37 346 49 360 30

105 1119 234 830 144 202 53 100 28 365 45 323 35

106 1092 261 767 113 173 57 89 23 318 49 292 32

107 1081 270 726 113 194 60 75 25 261 50 257 30

108 1090 238 699 139 222 70 81 27 267 40 216 24

109 1129 243 665 99 222 61 81 34 238 47 208 35

三、錄取不足額成因
––– 報考人數未隨需用名額增加而相對增加



土木工程類科用人需求居高不下

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三等考試需用名額每年均超過200人，居高

不下，單一類科之需用名額即占技術類別之需用名額4成左右之比

例，用人需求為技術類科之首。

23

等別 三等考試 四等考試

年度
土木工程
類科(A)

技術類別
需用名額

(B)

土木工程類
科占比(A/B)

土木工程
類科(A)

技術類別
需用名額

(B)

土木工程類
科占比(A/B)

100 239 590 40.51 109 263 41.44
101 208 585 35.56 107 281 38.08
102 288 650 44.31 118 304 38.82
103 229 526 43.54 134 309 43.37
104 246 557 44.17 123 292 42.12
105 234 565 41.42 144 322 44.72
106 261 552 47.28 113 300 37.67
107 270 598 45.15 113 280 40.36
108 238 587 40.55 139 306 45.42
109 243 530 45.85 99 265 37.36



24

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鼓勵大學成立土木
高考精進班，資助
大學開設土木、測
量相關學程或國考
專班、學分班；離
島地區增設土木工
程專科班

1. 教育部自109學年度起依據國發會產業人才供需調
查結果及各部會對重點領域人才培育建議，會同各
部會進行專業審查，引導各大學系所增設調整，以
配合國家重大政策發展方向。

2. 教育部將透過各項全國性會議向各大專校院宣導，
請學校鼓勵土木工程相關系科畢業生參與國家考試
投入公部門為民服務。

3. 有關離島地區增設土木工程專科班部分，教育部建
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人力需求並規劃執行相關
人才培育機制後，協助請各技專校院協助培育相關
人才。

教育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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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調整應試專業科目之
命題方向與範圍，儘
量與實務連結，並邀
請具實務經驗者參與
命題；適切掌握命題
難易度與閱卷寬嚴程
度

1. 有關建議考題儘量與實務連結部分，業錄案作為
修正命題大綱之參據。

2. 未來於遴提命題委員人選時，將衡酌學界與實務
界委員人數之衡平。

3. 考選部歷年均針對有錄取不足額情形之相關類科
，於命題委員命擬試題前召開命題會議，商討命
題相關事宜。

4. 試卷評分標準會議業已納入錄取不足額相關數據
統計，同時請閱卷委員基於考用配合，在維持考
試公平性的前提下，審慎衡酌閱卷寬嚴程度。

考選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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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適度放寬土木工
程類科應考資格
規定及錄取門檻
限制

1. 除相關系所外，於大學曾修習與應試科目相同之課程二科
以上者（每科2學分以上），亦可報考。

2. 土木工程類科人才之良窳牽涉國家公共工程建設之品質及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錄取門檻以維持現行規定為宜。

檢討公務高考及
格者取得土木工
程技師資格之規
定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具備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同類科考試及格並於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各該類科技術工作3年以上，成績優良，
有證明文件者，得於111年12月31日前，申請技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逾期不受理。自112年起，僅得申請技師考試部分科
目免試，應試科目2科。

考選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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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請考選部參加就業
博覽會，宣導國考
。並製作相關說帖
，鼓勵學生報考國
家考試

1. 本部國家考試宣導，除派員至各校宣導外，亦透過
網際網路、電視媒體等方式多元宣導。

2. 為加強對技專校院學生之宣導，109年12月28日舉
辦「如何加強技專校院人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座談
會」，以達擴大政府機關人才掄選、提升國家競爭
力之目標。茲為擴大宣導層面，定於110年11月26
日舉辧「加強大學人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座談會」，
強化招募優質公務及專技人力。

安排土木工程相關
類科資深公務員或
法務部人員到校就
工程法律議題進行
演講

有關工程法律議題，事涉職場環境改善及依法行政意識
的培養與落實，為利學生安心報考，蒐集相關刑法瀆職
罪與貪污治罪條例實務案例，納入國家考試宣導簡報，
適時提供學生參考。

考選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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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改善職場環境
，增加取才與
留才誘因；適
度提高土木工
程、測量製圖
人員之薪資、
專業加給或提
供工程獎金等
獎勵機制

1. 行政院核定自108年1月1日起，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
工程業務之專業人員，改按「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
支給專業加給【每月較「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增加
新臺幣（以下同）670元至3,805元】。

2. 為提高員工工作效能及待遇，發展工業技術並加強績效管理
，於105年訂定「工程獎金支給表」，直接及間接從事工程
業務人員均得由各機關納為獎金發給對象，並審酌是類人員
辦理工程之狀況及落實績效待遇之精神，工程機關（單位）
依表（七）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
給績效獎金。

3. 現行加班費係以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等3項待遇
項目之總和為計支內涵，爰工程相關人員之加班費計支基準
業高於一般行政人員。

任用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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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測量製圖職系列
入危勞職務適用

1. 測量製圖職系人員是否列危勞職務，應先由中央主管機

關(即內政部)邀集各地方主管機關協商一致性認定原則

後，再由各權責主管機關依程序送銓敘部核備。

2. 內政部於108年函送「地政機關公務人員(測量人員)危勞

職務年齡標準表 (草案)」至銓敘部核備，經銓敘部分別

送請內政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各地方政府等相關

機關表示意見後，於110年函復內政部，仍請內政部與各

權責機關（即各地方政府）就測量人員之實際工作依危

勞職務認定標準規定覈實檢討認定後，再報銓敘部核備

。

任用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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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針對地方政府委託中
央辦理之工程案件，
建議借調地方人員至
代辦機關協辦工程，
以培訓專業職能

1. 現行法制上已具備相關借調機制，各機關經審酌後，
如確有業務或公務上等需要，得依規定辦理相關人員
借調事宜。

2. 借調係以全部時間至借調機關工作，是否影響原機關
人力運用或可優先採行其他培訓工程人員措施，宜併
予考量。

以外加不列入法定員
額上限方式增加土木
工程人力編制

1. 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地方行政機關員額配
置依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施政優先順序、業
務職掌及功能、財政狀況等因素，於其編制員額總數
範圍內自行調整。

2. 各地方政府如擬增加配置員額數，宜由各地方政府循
員額總量管理及移緩濟急精神，於編制員額總數內統
籌調整支應。

任用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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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除考試取才
，研議適當
管道，讓業
界人才有機
會到公部門
服務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 現行政府進用土木工程職系人員，於考試用人取才之外，亦設

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制度，據以補充考試用人
掄才之不足。惟轉任條件、進用程序及職系調任、轉調機關範
圍等均有限制，無法適時補足用人缺口。

2. 為強化民間專技人才從事公共服務意願，提升政府專業治理能
力，經銓敘部會同本總處共同研議後，該部業已擬具專技轉任
條例修正草案，於110年5月6日函送考試院審議在案。

銓敘部：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各機關為應業務需要，得以契約定期聘用
專業或技術人員，並以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藉用
其所具知能，為各機關執行職務，與公務人員協力完成公共事務
之推展。

任用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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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權責機關回應說明

增加土木工程錄取
人員專業訓練比重
以及實務技術課程

為加強土木工程相關類科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
工作所需專業知能，增進實務訓練效益，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歷年均協調委託中央主管機關工程會、內
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地政司），分別就高普考「土木
工程類科」、「建築工程類科」及「測量製圖類科」，
辦理集中實務訓練，強化並提升其專業服務素質。另於
訓後安排測驗評量，以強化學習成效。

訓練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一)土木工程相關類科教考訓用精進平台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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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二)本次會議各機關、學校書面建議

 將執行職務所需運用之法規（如採購法、民刑法等工程相
關法規）列入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所必、選修課程。

 與地區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及早於學生階段參與公職以利
人才儲備與養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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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建築工程類科應試科目題型為選擇題或混合題。

 比照高普考實施增額錄取機制。

 建立高分落榜應考人再分發其他錄取分發區機制。

 加強產官學合作，至大學、高中相關學系，建立演講宣導或參加
就業博覽會等管道，宣導國考相關資訊。

 調整測量製圖類科應試科目航空測量學難易度、比重或測驗方
式。

 測量製圖類科命題內容兼顧理論與實務面，以符合實際需求。

考選端◎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二)本次會議各機關、學校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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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端◎
 適度提高專業加給或增加獎金以強化取才及留才誘因。

 適度提高測量製圖人員之待遇，參考工程獎金機制，發給外
業測量獎金。

 增設營建管理職系。

 增加調入土木工程相關職系之範圍或綁訂年限。

 工程單位建立制度性的法律諮詢管道，如增設法律相關職
系，或委外法律諮詢顧問，減輕土木人員執行上的壓力，降
低不諳法令的風險。

 限制轉任機制，減少人才流失。

 測量員分發服務機關後，除各項考試限制轉調年限外，再增
訂服務年限規定。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二)本次會議各機關、學校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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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端

 辦理現職人員集中實務訓練人員回流教育訓練，強化專業法
規知能，以提升其工程法治專業職能及執行能力。

 於土木等專業課程外，增加管理心理學(抗壓)課程或於在職
訓練中加入此類相關課程。

 請中央可開設土木、測量等與工程案件相關之法律專門知識
訓練，除法律面知識的教授、諮詢外，亦可進行經驗交流傳
承。

四、改善錄取不足額建議
(二)本次會議各機關、學校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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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謝謝您的聆聽！


